	國    立
	華語教學中心

	中山大學
	


Chinese Language Center,National Sun Yat-sen University
語言交換輔導須知

1、 本教學中心為期達成外國學生利用課餘時間充分運用華語，促使外國學生與本校學生交流，增加本校學生國際觀之目的，訂定本語言交換制度。

2、 語言交換對象以中山大學在學學生為主，不限科系。

3、 若外國學生願意接受輔導時間與申請語言交換者時間無法配合時，將暫不安排；待有條件符合者，再行安排。

4、 輔導期間，每次輔導時間以兩個小時為原則，因故需更動或退出，須於一週前告知本教學中心，以利相關作業進行及處理。

5、 輔導期間，請準時。若是臨時有事，請來電告知本教學中心及學生，無故未到者，將取消其語言交換資格。
6、 輔導地點以本教學中心教室暨校園各個地點為主，若要進行校外教學，請於一週前告知本教學中心，經認可，方可成行。
7、 輔導以標準華語進行，確實掌握發音，如：捲舌與否、聲調的變化，詞義、語義的正確性。

九、輔導時若遇到任何難點，歡迎隨時以書面或口頭方式告知本教學中心，本教學中心會盡全力幫忙。

十、第一次語言交換，請先至本教學中心領取「語言交換記錄表」，並請確實記錄每次輔導日期及時間，以供日後申請證明書。

備註：無紀錄輔導日期及時間者不得申請此證明書。

十一、本教學中心定期舉辦師生聯誼會及座談會，歡迎踴躍參加。

十二、於教室內進行輔導者，輔導後請確實關閉冷氣、電燈。

十三、輔導者若需相關文具用品或教學用具，請至本教學中心借用。

十四、其他未盡事宜，隨時調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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「語言交換」申請表

	姓  名
	中文
	英文
	照片一張

	系  級
	
	

	性  別
	(男   (女
	生 日
	年   月   日
	

	聯絡電話
	日
	夜
	

	
	B.B.Call
	行動電話

	通訊地址
	

	E-mail
	
	BBS.ID

（西灣站）
	

	興  趣
	

	外文能力
	

	可擔任義工時間
	年     月     日至     年     月    日

	
	
	星期一
	星期二
	星期三
	星期四
	星期五

	
	10:00-12:00
	
	
	
	
	

	
	12:00-14:00
	
	
	
	
	

	
	14:00-16:00
	
	
	
	
	

	備註
	

	上列各欄填妥確認無誤後請簽名
	年     月     日


	第一次

語言交換時間
	語言交交換對象
	語言交換時間
	備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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